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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财政厅 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  吉

林省水利厅 

关于明确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 

吉财税规〔2024〕3号 

  

  

各市（州）、长白山管委会财政局、水利局，各县（市）财政局、水利局，国
家税务总局各市（州）、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税务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税务局： 

  根据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水利部关于印发〈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〉

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24〕28 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授权规定，报经省政府同

意，现就我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我省水资源税的具体适用税额，以《办法》规定的最低平均税额为基

础确定，按照《吉林省水资源税适用税额表》执行。 

  二、对我省公共供水管网合理漏损率设置过渡期。2024 年 12月 1 日至

2026 年 12 月 31 日按 16%执行，2027 年 1 月 1日至 2028 年 12月 31 日按 13%执

行，2029 年 1月 1 日起按 10%执行。 

  三、贯流式火力发电取用水按实际发电量计征水资源税，其他冷却取用水

按实际取用水量计征水资源税。 

  四、试点期间，对超过规定限额的农业生产取用水、主要供农村人口生活

用水的集中式饮水工程取用水，免征水资源税。 

  五、我省水资源税按季申报缴纳。不能按季计算缴纳的，可以按次申报缴

纳。 



  六、纳税人取用水工程管理单位在省内跨区域配置、调度的水资源，应当

根据调入区域取用水量，向调入地区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水资源税。除

上述规定情形外，我省内水资源税纳税人应当向取水口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申报

缴纳水资源税。纳税地点确需调整的，由相关市（州）和县（市）财政、税

务、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，报省财政厅、省税务局、省水利厅批准后执

行。 

  七、纳税人有《办法》第二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，按照水行政主管部门

根据相应工况最大取（排）水能力核定的取水量申报纳税，无法根据相应工况

最大取（排）水能力核定的，由水行政主管部门、税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参照

同等规模、同行业类型纳税人的取（排）水量核定，或采用其他方法科学合理

核定取（排）水量。 

  八、未按照规定办理取水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，应于 2025 年 6 月 30日前

取得取水许可证，在此期间缴纳水资源税按正常标准适用税额执行；到期未取

得的，其在 2024 年 12 月 1日起发生的取用水全部视同超计划取用水，按照超

计划取用水适用税额标准征收全部取用水的水资源税。 

  九、水资源税开征前预缴和欠缴的水资源费，按原标准、原渠道退还和征

缴。 

  十、根据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吉林省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

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吉政发〔2023〕16 号）规定的资源税分享方式，水资源

税由省与市县按 5:5 的比例分成，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。水行政主管部门会

同有关部门履行水资源开发、节约、保护、管理职能等相关经费支出由同级财

政预算统筹安排，原则上不低于改革前保障水平。各市（州）、长白山管委会

和各县（市）因改革形成的财力损失由省财政通过结算方式予以适当补助。原

有水资源费征管人员经费暂由同级财政全额保障，相关人员安置工作，结合事

业单位改革另行研究。 

  十一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期间其他有关配套措施，由省财政厅、省税务

局、省水利厅等相关部门根据部门职能研究确定，相关政策由上述部门负责解

释。 

  十二、本通知自 2024 年 12 月 1日起实施。《吉林省财政厅 吉林省物价局 

吉林省水利厅关于转发〈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吉财非税

〔2009〕291 号）、《吉林省财政厅 吉林省物价局 吉林省水利厅 中国人民银
行长春中心支行关于调整水资源费分成比例及缴库程序的通知》（吉财非税

〔2009〕640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 请各地财政、水行政主管部门抓紧将上述事项向同级政府汇报，并配合税

务部门做好数据共享、政策解读等工作。 

   



  附：吉林省水资源税适用税额表 

   

  吉林省财政厅 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  吉林省水利厅 

  2024 年 11 月 27日 


